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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2日09:3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的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过半数的董事推举董事、

总裁孙金妮女士主持。

（六）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992人，代表股份248,933,7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890%。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217,330,1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7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76人，代表股份31,603,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1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90人，代表股份 31,937,3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6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4 人，代表股份 333,8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76人，代表股份31,603,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18%。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逐项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25,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2%；反对201,99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弃权6,6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28,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66%；反对 201,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25%；弃权 6,6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19,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8%；反对198,99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9%；弃权15,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22,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82%；反对 198,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31%；弃权15,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0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596,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6%；反对320,58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8%；弃权16,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600,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43%；反对 320,5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8%；弃权16,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04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06,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6%；反对202,69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弃权24,8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09,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75%；反对 202,6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7%；弃权24,8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11,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9%；反对185,99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弃权35,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15,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52%；反对 185,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24%；弃权35,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15,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185,99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弃权32,5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18,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58%；反对 185,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24%；弃权32,5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07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25,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反对185,99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7%；弃权 22,0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29,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85%；反对 185,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24%；弃权22,0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1.08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授权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09,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9%；反对189,39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1%；弃权 34,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13,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77%；反对 189,3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30%；弃权34,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2．关于补选程翔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99,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7%；反对138,7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7%；弃权95,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02,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52%；反对 138,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4%；弃权95,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项颂雨、熊孟飞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25]字1222第1062号

致：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阿阿胶”

或“公司”）的聘请，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对

会议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进行核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

1. 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文件一同披露；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

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召开。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在巨潮资

讯网及公司指定媒体上公告了《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5-76）（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已列明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方式、召开时

间、地点、网络投票事宜、会议审议事项、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相关事项。

（一）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对

议案行使表决权。

（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上午9:30在山东省东阿县阿胶街78号东阿阿胶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三）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

根据《会议通知》，有权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人员为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5日）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992人，代表股份数为248,933,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8.6890%。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16人，代表股份数为 217,330,17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777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976人，代表股份数为

31,603,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18%。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990人，代表股份数为31,937,36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9637%。其中，现场出席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数为333,83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计976人，代表股

份数为31,603,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18%。

经审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具有相应资格，股东持有相关持股证明，授权代表持有授权

委托书。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本次股东

会没有发生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重复投票的情况。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外，公司现任部分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前提下，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提案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

议案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议案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议案1.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议案1.0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议案1.04：《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议案1.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议案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议案1.07：《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议案1.08：《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授权》；

议案2：《关于补选程翔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上述全部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

经审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没有股东提出超出上述事项以

外的新提案，未出现对议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公司

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

2.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根据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公司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

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本次股东会的最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议案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同意248,725,0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62%；反对201,992股，弃权

6,675 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31,728,6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3466%；反对201,992股，弃权6,675股。

议案1.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同意248,719,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38%；反对198,992股，弃权

15,575 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31,722,7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3282%；反对198,992股，弃权15,575股。

议案1.0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同意248,596,5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646%；反对320,585股，弃权

16,575 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31,600,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9443%；反对320,585股，弃权16,575股。

议案1.04：《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同意248,706,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086%；反对202,692股，弃权

24,875 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31,709,7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2875%；反对202,692股，弃权24,875股。

议案1.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同意248,711,7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09%；反对185,992股，弃权

35,916 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31,715,4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3052%；反对185,992股，弃权35,916股。

议案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同意248,715,1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185,992股，弃权

32,516 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31,718,8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3158%；反对185,992股，弃权32,516股。

议案1.07：《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同意248,725,6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64%；反对185,992股，弃权

22,075 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31,729,2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3485%；反对185,992股，弃权22,075股。

议案1.08：《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授权》

同意248,709,3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099%；反对189,392股，弃权

34,916 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31,713,0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2977%；反对189,392股，弃权34,916股。

议案2：《关于补选程翔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248,699,03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057%；反对138,750股，弃权

95,916 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31,702,69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2652%；反对138,750股，弃权95,916股。

经审查，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全部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杨 晨：

经办律师：

熊孟飞：

项颂雨：

202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2025-037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到董事9人，

实到董事9人，其中董事李滨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由董事长王良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人数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董事会科学决策水平，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将董事会人

数由9名调整至11名，其中独立董事由3名增至4名，非独立董事由6名增至7名（含1名职工代表董

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根据上述调整情况，公司拟同步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该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

办理工商登记等相关手续。

《＜公司章程＞修订前后对照表》详见附件一，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经公司股东推荐及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王良先生、严

中华先生、李文峰先生、曾宪忠先生、周佾女士、李滨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不

含职工代表董事）。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二。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未发现上述候选人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发现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期限尚

未届满，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上述候选人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三、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经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艾芊先生、刘剑文先生、李书锋

先生、李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二。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未发现上述候选人存在《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发现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期限尚未

届满，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专业资格、工作履历和职业素养均满足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任

职资格和履职能力，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要求。

艾芊先生、刘剑文先生、李书锋先生、李康先生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上述候选人的任职资

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四、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议案》。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附件一:
《公司章程》修订前后对照表

修订前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
内召开临时股东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六名；……

第一百〇九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一名，副董事长一名，独立董事三名。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

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修订后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
内召开临时股东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八名；……

第一百〇九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设董事
长一名，副董事长一名，独立董事四名。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

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附件二: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王良先生，出生于1963年10月，中国国籍，电子学硕士。曾任山东大学教师，济南高新开发区

积成电子系统实验所软件部部长、应用软件部部长、副所长兼总工程师及研发办公室主任，2000年起

历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王良先生目前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山东省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电子信息行业杰出企业家、第十六

届山东省优秀青年企业家，同时担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委会委员、IEC TC57
WG14工作组通信成员、全国电力系统控制及其通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配网工作组成员、国际供电会

议（CIRED）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

王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7,362,94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2、严中华先生，出生于1966年9月，中国国籍，电子学硕士。曾任山东大学教师，济南高新开发区

积成电子系统实验所副所长、常务副所长兼综合计划办公室主任，2000年起历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严中华先生目前是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山东省政协常委、民盟山东省委会常委、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理事，曾任中华全国青

年联合会委员、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员，先后获“第二届中国软件行业杰出青年”、“第十五届山

东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严中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5,686,12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3、李文峰先生，出生于1967年7月，中国国籍，电子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曾任山东省公共安全器

材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济南高新开发区积成电子系统实验所厂站技术部工程师、质量

管理部部长，2000年起历任本公司质管部部长、企业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现任

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李文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39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4、曾宪忠先生，出生于1968年8月，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省业余大学学历，审计师。历任山东省

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部长、资深业务经理、资产管理部副部长、资深业务经理，浪

潮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监事会主席等职务。现任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专职外部

董监事。

曾宪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除上述任职之外，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5、周佾女士，出生于1973年7月，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工程硕士。历任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财务部高级业务经理、财务部副部长、纪委综合部副部长、审计部部长、资产管理中心总经

理，山东东银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山东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山东省资产管理运营有

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山东省国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监事会主席等职务。现任山东省国有

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监事。

周佾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除上述任职之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6、李滨先生，出生于1981年11月，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2015年至2017年任职于山东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担任投资管理部部长；2017年至2019年任职于山东海洋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担任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同时担任山东恒蓝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海晟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北

京海洋基石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至2022年任职于山东铁路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先

后担任副总经理、总经理；2022年3月至今担任山东铁路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同时

担任山东铁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铁投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山东铁投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及本公司董事。

李滨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除上述任职之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艾芊先生，出生于1969年9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教授。1991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专业本科毕业，1994年6月武汉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1999年3月清华大学电气工

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1999年3月至2002年7月先后在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和Univer⁃
sity of Bath从事博士后工作，2002年10月至今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气系任教，担任教授，现兼任本公司

独立董事。

艾芊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要求的任职条件。

2、刘剑文先生，出生于 1959年 5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教授。1986年 7月至 1999年

12月先后任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 7月至今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2018年5月至今任辽宁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兼任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现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兼任山东宏创

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刘剑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3、李书锋先生，出生于1965年9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教授。1986年湖南师范大学政

教专业本科毕业，1996年7月厦门大学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2001年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毕业。1986年9月至1990年12月任职于湖南省宜章一中，1991年1月至1998年8月在湖

南科技大学经贸系工作，任职讲师；2001年8月至2004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和长沙卷烟厂从事

博士后工作，同时2002年7月至2006年6月兼职湖南大学，任职副教授；2004年9月至今在中央民族

大学管理学院工作，其间2005年9月至2009年12月在华北电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工作，任职

副教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会计系系主任、MBA中心副主任、MPAcc中心主任。曾兼任青岛海信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清互

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独立董事。现兼任张家界源发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新国邦动

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源发智信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无锡新华途技术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新道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书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4、李康先生，出生于1962年9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教授。1984年7月山东大学无线

电物理与无线电电子学专业本科毕业，1987年7月山东大学无线电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2006年

12月山东大学光学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自1987年7月至今在山东大学任教，曾担任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信息工程学院（威海）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期间曾作为访问学者

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以第一或通信作者身份在著名国

际期刊发表60余篇研究论文，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内的多个重要科研

项目。现担任山东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李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2025-038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8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8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8日

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31日

7、出席对象：

（1）截止2025年12月31日下午15:0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东段188号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3.00
3.01
3.02
3.03
3.04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调整董事会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王良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严中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李文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曾宪忠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周佾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李滨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艾芊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刘剑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李书锋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李康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应选人数（6）人

√
√
√
√
√
√

应选人数（4）人

√
√
√
√

2、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3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其中，提案1.00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上述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3、提案2.00、提案3.00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应选举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4名。股东所

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

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会方可进行表决。

4、本次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后，公司将于当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董事会会

议将选举产生董事长和副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6年1月7日（上午9:00—11:00，下午13:00—17:00）

2、登记办法：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有效

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

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上述材料除注明复印件外均要求为原件，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须于会议开始前补交完整。

3、登记地点：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东段188号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慧娟、秦高凤

联系电话：0531-88061716 传真：0531-88061716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东段188号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250100
5、注意事项：

（1）股东会工作人员将于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之前，终止会议登记，请出席会议的股东提前到场。

（2）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39”，投票简称为“积成投票”。

2、本次股东会的提案2.00、提案3.00为累积投票提案。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

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

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 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议案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 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2.00，有6位候选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 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 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

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 选举独立董事（如提案3.00，有4位候选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4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4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

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1月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8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现持有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积成电子”）股份

股，占积成电子股本总额（504,092,274股）的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理本人出席积

成电子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提交该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该次股

东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

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示均代表本人/本单位，其后果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会结束时止。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100
1.00

累积投票提案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3.00
3.01
3.02
3.03
3.04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调整董事会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如直接打√，代表将拥有选举票数均分给打√的候选人）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王良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严中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李文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曾宪忠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周佾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李滨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艾芊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刘剑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李书锋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李康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
√

应选6人

√
√
√
√
√
√

应选4人

√
√
√
√

表决意见

同意

同意票数

同意票数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名称（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